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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擬於2014年發行短期融資券

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其擬於
2014年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8億元的短期融資券。

上述決議案有待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本公司將於2013年12月17日舉行的第一次臨時
股東大會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上考慮及批准。一份載有（其中�括）擬發行短期融資券詳
情及臨時股東大會的補充通告的補充通函，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

擬於2014年發行短期融資券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月25日及2013年3月12日的公告，據此，本公司分別於2013
年1月及3月分兩批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8億元的短期融資券（「2013年短期融資
券」），進一步拓寬了本公司的融資渠道並降低了本公司的融資成本。2013年短期融資券
將於2014年1月和3月分別到期。

為及時滿足資金需求，有效降低融資成本，董事會決議亦於2014年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
人民幣18億元的短期融資券（「2014年短期融資券」）。2014年短期融資券的利率將依據發
行時的市場情況綜合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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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亦決議向臨時股東大會提交上述有關發行2014年短期融資券的決議案，以供考慮
及批准，並向臨時股東大會提議授予董事會或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權力，根據本公司的需
求及市場情況決定及處理所有有關發行2014年短期融資券的相關事宜，�括但不限於與
有關發行相關的條款及條件以及任何其他相關事宜，並採取一切必要行動。

有關發行短期融資券的決議案，倘於臨時股東大會獲批准，則將自其於臨時股東大會上
獲批准日期�24個月期間有效。

一份載有（其中�括）擬發行2014年短期融資券詳情及臨時股東大會的補充通告的補充通
函，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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